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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貞吟

2016年與2020年蔡英文總統的新內

閣女性比例皆受到婦女團體的抗議，特

別是2020年就職時內閣女性比例僅占存

4.76%，倒退回30年前臺灣，跟臺灣剛入

民主化轉型、李登輝接任總統時的1989年

李煥內閣的低落情況相仿。（註1）女性在

政治場域低參與的情況，也可在縣市層

級的政務官任命中見到，2020年六都女

性一級機關女性首長比例，分別是臺北

市17.24%、新北市35.71%、桃園市25%、

臺中市10.71%、臺南市19.23%、高雄市

18.75%。另外，透過選民投票選出的地

方民意代表與中央層級民意代表女性比例

則高於前述各種比例，2018年直轄市女性

議員比例為35.79%、縣（市）議員女性

議員比例為32.14%；2020年第10屆新任

立委女性達41.59%，首度突破四成，躍

升為亞洲第一、全球第16名。

從女性政務官的低比例到立委選舉

跟直轄市、縣（市）議員選舉能有較高比

例的女性當選，受到制度、多重社會結構

與文化因素影響，包含雇主（任命者）意

志、政治人才庫、性別比例原則（婦女保

障名額制度）、政治知識效能等。女性參

政低比例一直是普遍的情況，不論就學界

探討形成低比例的結構因素、各國政策制

定中的培植女性人才，以及婦運團體推動

的社會倡議來講，都是女性在政治場域的

首要議題。本文將從政治機會結構與女性

參政、性別主流化機制，以及目前現況與

障礙來討論政治制度設計與政治培力如何

協助女性的政治賦權。

壹、政治機會結構與女性參政

探討婦女政治參與的機會結構，可

分為「政治需求面」與「社會供給面」的

兩個結構要素切入（Randall, 1987）。前

者主要以探討制度面的設計如何對兩性政

治參與造成差異進行討論，包括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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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與意願等如何受到選舉制度的影響

（Darcy, Welch and Clark, 1994）。後者

則以社會結構如何影響行動者對政治參與

的客觀的資源條件與主觀意願兩個層面，

包括如何建構與養成政治社會化或角色衝

突、社會結構論或社經資源分配不均等，

如何形塑行動者資源能力的差異與興趣意

願（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

此外，因政治參與的定義本身就相當多重

與歧異，因此，也有學者主張除了前面兩

個分析途徑之外，也可從政治參與的運

作場域之分（Barnes et al., 1979; Conway, 

1991），以及政治參與牽涉範圍的寬窄之

分（楊婉瑩，2007）來進行解釋。

一、政治需求面

政治機會結構中的選舉制度設計與

政治參與行動者，一直是政治結構需求面

的兩個主要研究面向。兩性參與選舉政治

的差異，從來就不是如社會刻板印象化約

所稱的「不論男女，人人都可參選」般平

等。政治參與行動者如何影響政治參與部

分，像是選民對不同性別候選人的態度、

男性政黨合謀（male conspiracy），以及

與現任者優勢（incumbency advantage）

都是學界比較常討論的面向（D a r c y, 

Welch and Clark, 1994），其中，美國普

遍最接受的是現任者優勢的解釋（Darcy, 

Welch and Clark, 1994; Welch and Studlar, 

1990）。然而，「現任者優勢」能解釋美

國的女性參政劣勢，卻不一定能解釋其他

國家的情況，且單一因素也很難可以持續

解釋臺灣女性政治參與的部分變化，因為

光是立委選舉跟地方縣市選舉就有不同選

制、不同選區劃分、不同人口結構等因素

影響，形成不同的影響結果。

政治需求面探討的第二個面向，即

是從選制設計分析女性參政的機會。選

舉公式、選區規模、選舉門檻、附加席

次條款與選票結構等五個選舉制度的設

計都被視為是會影響政治體系運作的要

素（Arend Lijphart, 1984）。早期選舉研

究，著重在選舉制度跟女性參與政治關係

的比較，特別是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 

representation）與簡單多數決制（plurality 

and majority systems）對女性參選比例的

影響。學者在比對多國選舉資料後，紛

紛指出複數選區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 

representation）遠比單一選區多數決制

（plurality and majority systems），有利

於女性參選（Rule, 1987; Lijphart, 1994; 

Darcy, Welch and Clark, 1994），其中關

鍵就在於選區規模大小的設計（Lakeman, 

1994）。

臺灣原先中央層級民意代表與地方

民意代表選舉制度皆採單記非讓渡選舉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

此一制度較比例代表制與單數選區多數決

的影響雖更複雜。但一般來說，SNTV較

簡單多數決有利於提高女性代表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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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不如比例代表制能積極鼓勵女性的

參政（楊婉瑩，2000）。從日本選舉資

料、國際資料或臺灣未改制前的立委選

舉中的女性參選，都發現SNTV與單數

選區多數制都不利女性與弱勢群體的參

選，即便是提高選區規模也無法改變參

政劣勢（Hickman, 1997; Taagepera, 1994; 

楊婉瑩，2000）。其中兩個例外是澳洲

跟臺灣，澳洲因為選區規模相當大，選

舉起來的效應相當接近比例代表制選區

（Taagepera, 1994），而臺灣主要因同時

搭配婦女保障名額制度（Reserved Seats 

for Women）的實施（Chou, Clark and 

Clark, 1990），使得臺灣的女性參政比例

比同為施行SNTV的國家還要高。2008年

立委選舉改制後，原先制度中的婦女保障

名額，改為政黨不分區提名時的性別比例

原則（Gender Quota System）（黃長玲，

2001），加上女性參政踴躍，女性參政比

例逐屆升高。

二、社會供給面

社會供給面包括客觀資源條件與主

觀意願兩個層面，客觀資源條件分為私領

域的情境因素與社會結構的討論，主觀

意願主要是行動者對政治參與的認知態

度（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 楊

婉瑩，2007）。過去一般把性別視為二元

與對立，其運作也與把社會視為公私領域

二元且對立，相互鑲嵌交織形成鞏固的父

權體制。男性隸屬於公領域（社會的、公

共的），女性屬於私領域（家庭的），傳

統私領域包括婚姻狀態、家庭角色、孩子

數目與年齡、財產與工作狀態等，這些

都可能限制女性參與政治的時間與能力

（Bertelson, 1974）。（註2）而女性想要走

出家庭進入社會，特別是參與政治，其所

處的不同的、多重的社會結構，造成進入

的高門檻與進入後的參與障礙，包括傳統

家庭性別分工下的照顧責任、社會資本的

有無與多寡、公共領域內的性別政治、傳

統性別文化的排擠、社會對女性參與公

共事務的刻板印象與期待等（黃競涓，

2002；李清如，1996），都不利於女性的

政治參與。

也有不同的學者持不同的看法，主

張女性在傳統私領域的角色設定與家務

勞動投入並非是影響女性參與政治的絕

對要素。家庭主婦在時間運用的彈性，

以及因照養責任引發對政策的關心，進

而引導發展出相關行動，就可能是家庭

主婦政治參與並不少於職業女性或男性

的可能因素，端視其為何種政治參與的

形式而定（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以女性投入社區活動為例，雖然

在形式上或實質工作項目，多是社會再生

產活動的延伸，具有社會再生產的功能

（Moser, 1993），此種透過人情網絡逐

漸積累出的社會資本，由親屬、好友、鄰

居等非正式的社會關係來保存社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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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替代性的市民性」（alternative 

civilities）（Weller, 2001）。此外，也有

研究指出，私領域的經驗並無法完全解釋

兩性政治參與的差異，臺灣就有許多在婦

女保障制度下由政治家庭推出原為家族中

的女性來參政的案例，所以很難證明兩性

政治參與的數量跟方向的不同，是由性

別與公私領域的對立或分類的影響而成

（Schlozman, Burns, and Verba, 1999）。

另一個可能影響女性參與政治的社

會結構面向，主要來自教育、收入與職業

聲望等的差異，會影響政治參與的投入

程度。學者認為由社會結構造成的兩性

差異，在兩性的差距調整或縮小後，就能

消弭或改變女性政治參與的情況。此外，

跟政治行動者有關的政治態度，也被學者

視為是影響女性參與政治的因素之一。早

期女性的教育機會與教育程度不足，足以

影響對政治觀點、態度與認知，因此學者

主張只要教育機會均等，女性就會提高參

與政治的意願（劉義周，1994；黃秀端、

趙湘瓊，1996）。教育是決定政治知識差

距的主因，也是兩性接收不同的政治社會

化過程的結果（劉義周，1994；黃秀端，

1996）

政治涉入感比社會結構與私領域情境

因素，更能解釋兩性參與政治的差異。楊

婉瑩（2007：75）研究發現，兩性政治參

與的顯著差異並未因控制社會結構與情境

的差異而消失，也就是即使女性擁有和男

性同樣的政治參與所需要的客觀資源與條

件，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仍然存在。政治

涉入感（政治興趣、政治資訊與政治效能

感）相較於社會結構與私領域情境因素，

確實較能有效的解釋政治參與的差異。前

述研究雖然從不同的參與方式、類型等，

解釋兩性政治參與的差異，但解釋兩性政

治參與依舊有其困難，首先，能解釋整體

的政治參與的差異，不見能用於解釋兩

性的政治參與差異，再來，雖大至不同

國家、地區，小到不同區域或縣市，都可

看到有兩性政治參與差異的現象，但卻難

以找到普遍的、通則的解釋要素。楊婉瑩

（2007：59）指出用以解釋兩性政治參與

差異的因素，必須在兩性出現差異性的分

配，才會進而導致不同的政治參與。

貳、性別主流化的政治賦權

鑑於學界探討政治參與的多重結構

與解釋的差異，婦女團體則以多種倡議行

動來改善制度面提供的女性參政機會。

多年來各婦女團體長期聯合監督歷次選

舉中的候選人政見，倡議各項性別政策訴

求，推動女性參政，進而改造國家體制，

從1996年起陸續要求中央與地方政府建立

性平機制，讓關注的團體與性別專家能與

官員直接對話、定期討論各項性別政策。

行政院婦權會2005年通過「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促使各部會各項政策與法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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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過程中，每層級政策行動者都視需要

運用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意識培

力、性別專責機構、性別影響評估、性

別預算等六大性別政策工具。2011年行政

院函頒「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作為性別

平等政策指導方針，隔年2012年行政院

成立「性別平等處」，專責規劃與檢視

國家性別政策，同時CEDAW公約施行法

上路，使其具有內國法效力（行政院，

2017[2011]）。（註3）性別主流化計畫創

造了兩個層面的性別政治賦權，分別是政

策機構層面與政府政策層面。

一、政策機構的性別賦權

推動與鼓勵女性進入政治場域，不

論從制度面的設計或是社會供給面，都是

可能的途徑。婦女運動在90年代關鍵性

的變化，是1996年由臺北市設置「臺北

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是臺灣第一個

以促進婦女權益為宗旨，由官方成立、民

間充分參與的婦女政策機制，也是第一個

將婦運帶入國家，將國家帶入婦運的政府

機構（黃長玲，2007）。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與性別平等委員會的參與式委員

會，成為臺灣婦女政策機制的特色（黃淑

玲、伍維婷，2016）。此一參與式委員會

的機制，在2005年之後成為性別主流化

計畫中政策機構設置的重要一環，使得

婦運與國家密切互動的關係拉到中央層

級，兩者的關係也進入「彼此鑲嵌、互相

形構」（mutually embedded and mutually 

constituting）的階段（黃長玲，2007）。

為執行與推動性別主流化計畫進行

了不少相關制度性的創制（institutional 

initiatives），包括行政院主計處成立性別

統計工作小組、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各部

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等。地方政府也設置

性別平等辦公室，並成立由首長擔任召

集人的縣（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由政

府與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共同合作運作。

（註4）配合措施包括公務員接受性別意識

課程、增加女性參與決策管道、設置性平

政策機制等。這些決策機制設置具有兩項

重大的意義：一是委員會組成由婦女與性

別相關團體代表參與，增加政策決策透明

度，另外則是婦女與性別相關團體代表參

與決策，開創女性參政的新模式（行政

院，2017[2011]）。

二、政府政策的性別賦權

同時，「性別主流化」是改變與調

整政府政策具有性別敏感度的行動策略。

六大性別政策工具的導入，使得如何在政

府中推動性別政策變得更加具體，包括行

政院主計總處完成「性別統計」建置，進

行多項「性別分析」報告，另外，各部會

推動的中長期計畫及法律案，都需經「性

別影響評估」，也同時推動修正「性別預

算」編列，豐富性別平等推動的資源，逐

漸發展出具有促進女性權益跟友善性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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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業務（行政院，2017[2011]）。這些

性別統計與分析，在日後成為各方討論政

策檢視的資料，提供政策規劃與研擬的重

要參考。

再來，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包含「性

別、決策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

利」、「人口、婚姻與家庭」、「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司法」、

「健康、醫療與照顧」、「環境、能源與

科技」共七篇。也就是說，性別主流化要

求政府不再將性別政策邊緣化、隱形化，

而是全面檢討所有政策活動，包括前述所

有領域，均應以落實性別平等為政策推動

的主流核心價值之一。各領域相關部會在

進行相關政策研擬、立法與預算資源時，

需重新配置與改變可能的規劃與設計，讓

政策的推動與執行成為具有性別平等觀點

與性別敏感度的工具。

例如在權力、決策與影響力部分，在

政策內涵的檢視部分強調縮小職位上的性

別差距、決策的平等，與影響力的平等，

具體作法包括各部會所屬委員會、政府捐

助的財團及國營事業董監事、內閣閣員、

考試委員、監察委員、大法官、公職人員

簡任官之任命與拔擢等，都需以達成三分

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為政策目標。在就業、

經濟與福利部份的政策內涵，則為結合就

業與福利政策思維、促進工作與家庭，建

構友善的就業與創業環境，具體作法包括

就社會保險制度整合的可能，推廣全體國

民年金，保障無酬家屬工作與家務勞動者

的老年經濟安全、健全托育與照顧相關法

制與配套措施，發展在地化、社區化等的

家庭支持系統等。

三、婦女團體的性別賦權

近年婦女團體推動婦女權益漸趨分工

與專門化，也就從不同面向監督與參與政

府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相關政策。以婦女新

知基金會來說，長期關注托育與長照、身

體與性平、婚姻家庭、政治參與、性別與

勞動等政策，在政治培力行動上約略可分

為三個層次：監督導向的相關部會會議的

參與、修法導向的專家諮詢與拜會、倡議

導向的公民倡議與宣傳。例如2017年年金

改革時，婦女新知基金會參與總統府年金

改革委員會，席中多次倡議應建立「全民

基礎年金制度」，以公民權為概念，讓所

有老人都能月領至少八千元的基礎年金，

以企業稅、富人稅為主要財源，減輕勞工

家庭、青壯年代的養老負擔（曾昭媛，

2017）。能有全民基礎年金制度相關政策

主張，是在與會前與許多相關學者專家進

行多場次座談、研議等長時期的籌備，才

逐漸形成此一政策主張。進而邀請民間社

團進行更大型的座談與交換意見，成功由

45個民間團體進行連署呼籲，才能在年金

改革委員會進行政策建議，同時啟動各種

網路與電子報相關宣傳。

分成三層次進行議題與參與者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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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賦權方式，也同樣可見於推動女性的政

治參與議題。這部份可分為女性政治參與

跟性別主流化機制培力，首先女性政治參

與部分，包括參與內政部地方制度法修法

相關公聽會，呼籲應修法讓任一性別的三

分之一比例取代既有的四分之一婦女保障

名額制度，提高女性的政治參與跟實踐多

元群體的政治代表性。同時，在歷屆總統

選舉、立委選舉、縣市長選舉與縣市議員

選舉等年度，進行女性參政比例的整理與

分析，同時舉辦記者會發表對女性參政進

展的正式聲明，平時也關注政治場域與性

別權力交織下特定性別文化中的女性參政

現況與困境。再來，性別主流化機制培力

部分，則以舉辦全國分區性別主流化相關

座談與工作坊為主，了解此一機制的中央

部會運作與各縣市性別推動情況，啟動跨

域對話交流，也理解在地性別議題的特殊

性，與CEDAW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之關

注遭受交叉及多重歧視之不利處境之女性

群體（如農村、偏遠地區、身心障礙、原

住民、高齡、移民、多元性別等）相互呼

應。接下來，再回到議題本身，進行各種

倡議宣傳與說明。不論是狹義的女性政治

參與（參與選舉）或是廣義的女性政治參

與（機制與議題培力），彼此在「行動」

與「議題」是交互作用的，除了從三層次

監督之外，行動與議題的交織性，也會在

單一議題討論中，帶進其他議題的交互影

響，以取得思考女性賦權的平衡性。

參、現況與困境

就狹義的女性政治參與來看，目前

主要困境包括女性比例相對較低、政治知

識效能較低與制度改革推動困難。首先

是女性代表比例的部分雖有改善，但總

體依舊未達平衡，包括中央層級的內閣閣

員、各部會內的女性主管、縣市首長的女

性比例、縣市議員的的女性比例等。從任

命政務官的政治承諾、由選舉選出的政治

代表，政黨的性別比例規定等，都可改善

目前比例不足的現況。再來，則是社會供

給面創造女性政治人才的補充，包括從教

育、經濟、政治知識、社會與文化等增加

女性關心公共事務的興趣，培力討論政治

事務的能力，讓女性的政治參與從比例的

數量增加逐漸轉換為質的轉變，在政治參

與過程中，轉為具有性別平等意識與性別

敏感度的政治參與者。

制度面的調整也是促進女性政治賦

權的可能途徑。在立委層級的部分，推

動增加不分區席次，強化國會的多元代

表性與議事的專業性；在地方層級的民

意代表部分，推動地方制度法四分之一

婦女保障修法為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

則，有誘發女性參選的功能（鮑彤、莊

文忠、林瓊珠，2014），以改善目前全

國尚有16.3%鄉鎮與行政區沒有女性地

方議員的情況。（註5）政黨選舉補助款部

分，也可撥特定比例來培植黨內女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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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而2020年發生的蔡英文總統女性內

閣比例創新低的情況，也可推動內閣性別

比例入憲，形成最低門檻的慣例（黃淑

玲，2020）。

臺灣推動性別主流化，開創一個新的

婦女與性別團體參與政府政策的機制，至

今，性別主流化的推動已達10多年，在執

行成效已陸續出現許多待討論之處。在推

動機制面，性平綱領以分工表進行制式管

考，缺乏與法令政策間的整合、公部門內

部各部會間的橫向合作不足、官僚體系結

構的侷限（人力不足、缺經費）等。在性

別專業與建構面，則缺乏對婦女權益與性

別平等政策與內涵的理解，致使多種計畫

位階與內涵混淆，也缺乏對政策與工具統

合思維，議題深化不足，偏重活動與表層

計畫。在民間參與部分：性別專業與人才

不足、缺乏公私協力概念，民間委員僅勉

強發揮諮詢功能，以上諸多現況都有待重

新檢視與討論（彭渰雯，2020；曾昭媛，

2020；顏如玉，2020）。

因而，從前述討論中可了解，性別主

流化下的女性政治賦權是多層面與多議題

的交會與交織，性別主流化的機制運作，

除了需政府有誠信的執行相關政策決議之

外，由婦女團體與專家學者扮演的政策機

構跟政府之間，處於帶有監督與協作的功

能角色，也同時具有公民社會倡議者的引

領位置。總結來說，從選舉制度跟政治制

度的調整，以及社會供給面提供的參與公

共事務的資本積累與訓練，都是性別主流

化下女性政治賦權的可能。此外，女性政

治參與的提高與政治賦權必須依靠多重結

構與層面的調整，才可逐漸改善女性參政

現況。從已有的各種性別統計顯示，影響

性別在不同領域的參與與投入，是彼此相

互交織與相互作用的，單一領域的性別結

構改善，也需其他領域的調整同時到位才

可能有較佳的進步空間。最後，社會對女

性政治人物的態度跟對女性參政的刻板印

象，也會降低女性投入公共領域的意願，

最大程度來說，女性要能充分政治賦權，

是國家與社會在政策機制、制度面，以及

整體環境的多元性別意識與性別敏感度培

力的結果。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

學學系副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

關鍵詞： 政治參與、賦權、制度、女性

參政

註　釋

註1： 此計算基準，乃是依照行政院人事總處提供之性別統計資訊與統計範圍為準。故，促轉會

代理主委楊翠與臺美會主委楊珍妮皆不計入，而政務委員唐鳳曾經受訪說明他交給行政院



社區發展季刊　171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55

姜貞吟   性別主流化中的女性政治賦權

的人事資料「性別」欄位填寫「無」，亦不計入（曾昭媛，2020a）。

註2： 根據行政院2016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15至64歲已婚女性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

臺灣女性平均每日家務勞動共3.88小時，包含照顧子女、照顧老人、照顧其他家人、做

家事。若只以實際從事者的平均時間來看，照顧子女3.30小時、照顧老人1.87小時、照顧

其他家人2.62小時、做家事2.23小時。詳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http://bit.ly/2AgLTiQ。2020/5/10作者讀取。

註3： 以下跟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推動相關資料，都來自於行政院函頒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行政院，20172017[2011]）。https://bit.ly/2XDQHti。2020/5/10作者讀取。

註4： 例如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新竹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

會、新竹縣政府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苗栗縣政府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內設性別主流化

推動小組）、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南投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雲林縣政府性別

平等委員會、彰化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屏東縣性別平等委員會、花蓮縣政府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宜蘭縣政府性別平等促進委員

會、基隆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連江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其他設有婦女權益促進會

有臺北市政府設有女性權益促進會、嘉義縣政府婦女權益促進會、高雄市政府婦女權益促

進會（性別主流化工作小組）、臺東縣政府婦女權益促進會等、澎湖縣政府婦女權益促進

會、金門縣政府婦女權益促進會。

註5： 本研究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之選舉資料庫計算，在2018年地方議員選舉，六都中有27個行

政區沒有女性議員的當選，占17%；在其他縣（市）部則有33個鄉鎮沒有女性議員的當選，

占16%。在這些沒有女性議員當選的鄉鎮，許多是自有選舉以來，至今尚未有女性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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